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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湖北第二师范学院非教学单位目标任务及考核指标体系

指标类别
一级

指标

二级指

标

指标内容

（任务描述与指标值）

分值

(分)
计分标准 考核责任单位

一、基础性

目标（40分）

党建
工作

基层党
建工作
“述评
考”内容

根据《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考核
办法》进行考核，主要包含主体责任、党的基层组织
建设、党员教育管理、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、思想政
治教育工作、党风廉政建设、统战和民族宗教工作、
工会与共青团工作、综合治理与安全稳定工作、网络
安全与信息化建设等。

8
根据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考核结
果，按 8%的权重进行折算。

党建工作领导小
组办公室（牵头
单位：组织部），
党政办公室、机

关党委

综合
管理

法治
建设

根据《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法治工作三年规划实施办法
（2023-2025 年）》及年度法治建设工作要点进行考
核。

1

规范完成计 1 分；出现因违法犯罪
被追究刑事责任的，或发生重大决
策失误被追究和问责的，或因管理
制度不健全、办学活动不规范等而
发生社会影响恶劣和重大舆情的，
即计 0 分。

党政办公室

财务
管理

1.遵守财经纪律;
2.省级项目经费执行率不低于 95%；
3.严控预算调整次数。

2

规范管理、有效落实计 2 分；出现
严重违反财经纪律的，或省级项目
经费执行率低于 95%，或预算调整
次数超过 3 次的，即计 0 分。

财务处

资产
管理

1.资产管理制度健全、管理规范、账实相符；
2.按规定要求申报新增资产配置计划，手续材料齐全；
3.按规定要求实施招标采购，手续材料齐全；
4.资源占用不超标准。

2
规范管理、有效落实计 2 分；出现
严重资产管理不规范或招标违规
的，即计 0 分。

国有资产管理处
（招投标管理中

心）

档案
管理

根据《湖北第二师范学院二级单位档案工作考评细则
（试行）》进行考核。

2

按考评结果：95 分及以上计 2分；
90-94 分计 1.5 分；80—89 分计 1
分；79 分及以下计 0.5 分；一票否
决的计 0 分。

图书馆、档案馆
（校史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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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标类别
一级

指标

二级指

标

指标内容

（任务描述与指标值）

分值

(分)
计分标准 考核责任单位

一、基础性

目标（40分）

综合

管理

安全
管理

1.全面落实安全稳定工作责任，按要求开展安全稳定

日常管理工作，将安全稳定工作责任落实到人到岗；

2.按要求精准报送各类信息，落实各类矛盾纠纷和安

全隐患排查工作；

3.按要求组织开展各项安全宣传、教育、培训及演练，

提高师生员工的安全防范意识和应对处置能力。

2

规范管理、有效落实计 2 分；未完
成 1 项扣 0.2 分；根据专项治理、
整治工作要求，未切实履行安全管
理责任发生案（事）件的，每起扣
0.2 分，扣完为止。

保卫部（处）

其他 完成校党委、行政安排的其他任务。 3
服从安排，有效落实计 3 分；不服

从安排，即计 0 分。
党政办公室

测评

项目

综合

测评
部门管理服务综合测评。 20

按照学校测评结果，按 20%的权重

进行折算。
组织部

二、发展性

目标（60分）

主要业

务工作

职能 1

60

1.核心量化任务按完成率赋分，超

额完成部分按比例折算，封顶值不

超过该项目得分的 50%，且单项超

额加分不超过 3 分；

2.无量化任务或任务标准不明确

的，有标志性成果视为完成；出台

制度或形成报告材料的，正式发文

视为完成；举办会议或活动的，按

期进行视为完成；建成新机构、系

统或平台等的，正式发文或运行视

为完成；体制机制改革的，学校决

策会议认定后视为完成；其他情形

由领导小组根据实际情况认定。

目标办（牵头单

位：组织部）

职能 2

职能 3

其他
获上级主管部门授予的荣誉称号及省级以上项目、平

台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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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标类别
一级

指标

二级指

标

指标内容

（任务描述与指标值）

分值

(分)
计分标准 考核责任单位

三、高质量

目标

标志性

成果

教育教

学、科

研、教师

学生表

彰、党建

思政等

1.国家级一流专业*个；

2.国家级课程（一流课程、思政示范课等）*门；

3.国家级平台（教学、科研、双创、国际化等）*个；

4.国家级团队（教学、科研、双创等）*个；

5.国家级教学、科研奖励*项；

6.国家级科研项目（国自科面上、国社科一般）*项；

7.国家级项目结项优秀*项；

8.国家级人才项目获得者*人；

9.国家级表彰获得者（全国优秀教师、全国教书育人

楷模、全国模范教师、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、全国道

德模范、全国劳动模范、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/

全国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一等奖获得者、全国最美

高校辅导员和全国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等）*人；

10.教育部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*人；

11.国家级教学改革项目*人（国家级特色化示范性软

件学院、虚拟教研室等）；

12.主持国家标准制定*个；

13.国家级优秀教材*项；

14.决策咨询类 T类成果*项；

15.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、挑战杯、职业规划大赛

国家级金奖*项；

16.通过师范类专业第三级认证*个

17.通过工程教育专业认证*个；

18.通过ACBSP商科专业认证*个；

19.省属高校一流学科*个；

20.全国党建工作标杆院系/样板支部/“双带头人”教师

党支部书记工作室/“双带头人”教师党支部书记“强国

加分

项
每完成 1 个计 5 分。

组织部、宣传部、

人事处、学生工

作部（处）、教

务处、科研处、

学科建设办公室

（研究生处）、

招生就业处、工

会、团委、教学

质量监测与评估

中心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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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标类别
一级

指标

二级指

标

指标内容

（任务描述与指标值）

分值

(分)
计分标准 考核责任单位

行”专项行动团队（该项与样板支部、“双带头人”不重

复奖励）、全国高校辅导员名师工作室*个；

21.其他（如二级单位获得与高质量目标难度相当的、

反映学校办学成就的重大奖励等其他标志性成果，可

向目标办申请追加，报学校研究审定）。


